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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水议函〔2024〕7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1388号建议的答复

冀丽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支持沁县加强河湖水系建设与保护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沁县是浊漳河西源发源地，是国家实施黄河流域海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之一。境内有浊漳河、涅河、郭河、松村河、徐阳河、圪芦河等9条主要河流。近年来，省水利厅在加强全省河湖治理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8年省委省政府印发《“七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2023年省政府批复印发《山西省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全省实施321项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注重区域防洪体系的完整性，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着力构筑河流防洪工程体系。深化河道、湖泊、水库管理保护，2020年开展河湖“清四乱”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整治，2024年下发《山西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晋河办〔2024〕6号）文件,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加大涉河湖重大问题的跟踪督办力度，推进河湖遥感图斑核查确认的违法违规问题清理整治，加强涉河建设项目监管。并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将清理整治工作向中小河流、乡村河湖延伸，维护河道行洪通畅和良好生态环境。
2023年，长治市水利局向省水利厅提交涅河沁县牛寺段河道治理工程、浊漳西源沁县段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白玉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3项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实施了涅河沁县牛寺段河道治理工程一期工程，治理河长7734米。批复投资2196万元，完成投资1580万元；其中：中央下达资金1180,省级下达资金400万元，此工程已竣工验收。其余两项工程已经进行前期审批工作。
关于沁县谋划浊漳河西源源头和县城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经与长治市沁县对接沟通项目规划情况，沁县因河道建设范围内有基本农田，难以解决工程占地问题，因此该工程暂不具备实施条件。
建议，沁县政府加强与自然资源部门协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占用基本农田予以调整，在确保无土地制约的前提下，我厅将该项目纳入规划进行实施。推进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水系连通建设，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下一步我厅将进一步加强审核，督促沁县水利局逐步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待县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方案批复后按程序安排项目资金。
衷心感谢您的建议，希望继续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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